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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建立違法事件調查學者專家人才庫（以下簡稱人才庫），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人才庫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指具下列各款專業資格之一，且經

本部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培訓合格者： 

    （一）幼兒教育之學者專家： 

          １、曾任或現任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院、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專任及兼任教

師四年以上。 

          ２、曾任或現任教保服務機構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六年以上。 

    （二）法律學者專家： 

          １、曾任或現任大學法律相關院、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專、兼任教師。 

          ２、曾任或現任律師。 

          ３、曾任法官或檢察官。 

          ４、曾任或現任中央或地方機關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或訴訟相關業務之委員或

承辦人員。 

    （三）醫療、心理、輔導、社會工作、兒童保護或兒童權利領域之學者專家： 

          １、曾任或現任大學醫療、心理、輔導、社會工作、兒童福利相關院、系、所或

學位學程之專任及兼任教師。 

          ２、曾任或現任專科醫師、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六年以上。 

          ３、實際服務於公立機關（構）、公私立學校、醫療機構與政府立案之兒童保護

或兒童權利、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並專任從事兒童及少年之諮商輔導、社

會工作或兒童保護相關工作六年以上。 

    （四）具備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相關專業素養之學者專家： 

          １、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 

          ２、曾任或現任各級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３、經本部辦理之教保相關人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培訓合格。 

    （五）具備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素養之學者專家。 

    （六）曾任主管機關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委員。 

    （七）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 

    （八）其他專業人員。 

三、本部得指定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定期辦理人才庫學者專家培訓及

建立人才庫，參與培訓之學者專家經培訓合格並經當事人同意後，列入人才庫。 



四、參加本部培訓之學者專家，得由下列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推薦： 

    （一）中央機關。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全國或地方教保服務人員組織。 

    （四）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 

    （五）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大專校院。 

    （六）法律、醫療、心理、輔導、社會工作、兒童保護或兒童權利相關機構、學校、全

國性法人或團體。 

    （七）教保服務機構。 

五、專業人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六、人才庫資訊，應依下列規定維護： 

    （一）專業人員名單，由國教署公布於網站，並應定期更新。 

    （二）專業人員基本資料有異動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當事人通知國教署

更新。 

七、專業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人才庫移除： 

    （一）有本辦法第五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調查或處理違法事件，違反客觀、公正、專業原則或認定事實顯有偏頗。 

    （三）調查報告或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 

    （四）有其他違反專業倫理之不適任情形。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專業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

本部申請自人才庫移除。 

八、專業人員自行申請自人才庫移除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部申請，經本部確認後，將

其自人才庫移除。 

    專業人員依前項規定自行申請自人才庫移除之原因消滅後，其欲重新列入人才庫，應以

書面敘明理由向本部申請。經本部確認後，將其重新列入人才庫。 

九、專業人員自列入人才庫之日次年起，每三年應至少參加本部辦理之人才庫專業人員回流

訓練一次。 

    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修正生效前已列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前項之每

三年期限，自修正生效日之當年度起算。 

 


